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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大豆1号期货交割标准调整点评

冠通期货研究咨询部

事件

       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》和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1号期货业务细则》的修改已经由大连商品交易所第四届理事会第四十三次会
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适用于A2505及以后合约。
　　自2025年4月第一个交易日起，大商所将按照修改后的规定办理标准仓单注册。

冠通点评
 

    本次对黄大豆1号期货交割质量标准的修改包括三方面内容：一是将“粗蛋白质含量”指标名称调整为“蛋白质含量”；二是将氮换算为蛋白质的折
算系数由5.71调整为6.25，并相应调整交割标准品和替代品的蛋白质含量范围；三是不再单独列示卫生标准和植物检疫要求。从现货贸易来看，目前大
多数现货企业使用6.25作为蛋白质含量折算系数，将测算蛋白质含量的折算系数由5.71调整为6.25后，黄大豆1号期货标准品和替代品的对应蛋白质含量
发生了变化。为了符合现货市场的贸易习惯，并考虑到不同年景间大豆蛋白质含量的差异，大商所将蛋白质含量≥39.0且＜40.0的大豆定义为标准品，
而将蛋白质含量在不同范围内的大豆分别归类为替代品，以便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。此次调整主要是针对大豆期货交割质量标准进行的，旨在与现货贸
易习惯更加契合，解决了期货合约与现货标准之间的差异。调整后的标准不再规范性引用卫生标准和植物检疫要求，而是让企业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执行
的强制性卫生标准，以便更好地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。市场人士认为这将便于农民参考大豆期货价格安排生产和销售，同时也有利于产业企业运用期货
工具进行套期保值。未来，大商所将继续跟踪市场发展变化，优化相关合约和规则设计，以更好地适配期货产品与产业需求，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，
为农产品稳产保供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。

新旧交割标准对比

项目 标准品质量要求 替代品质量要求 质量升贴水(元/吨) 项目 标准品质量要求 替代品质量要求 质量升贴水(元/吨)

≥37 30 ≥3740.0 30

≥35且＜36 -80 ≥3538.0且＜3639.0 -80

≥34且＜35 -160 ≥3437.0且＜3538.0 -160

2

3

1

注：根据GB 1352-2009和GB 5009.5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蛋白

质的测定》，黄大豆1号的粗蛋白质含量计算时，氮折算成蛋白质折算系

数为5.71。

注：根据GB 1352-20092023和GB 5009.5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

蛋白质的测定》，黄大豆1号的粗蛋白质含量计算时，氮折算成蛋白质折

算系数为5.71氮换算为蛋白质的系数按6.25计。

4.5 卫生标准和动植物检疫项目按GB 1352-2009执行。 4.5 卫生标准和动植物检疫项目按GB 1352-2009执行。

≥36且＜37
粗蛋白质含量

（g/100g）

蛋白质含量

（g/100g）
≥3639.0且＜3740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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